周村区工业和信息化局

关于印发《全区工业和信息化系统安全生产

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方案(2024-2026年)》

的通知

各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周村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局机关各科室：

现将《全区工业和信息化系统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方案(2024-2026年)》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抓好贯彻落实。

周村区工业和信息化局

2024年4月1日

全区工业和信息化系统安全生产

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方案（2024—2026年）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系列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夯实工信领域安全生产基础，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按照《全市工业和信息化系统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方案（2024—2026年）》、《周村区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实施方案（2024—2026年）》等要求，结合工作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工作目标
通过三年治本攻坚，全区民爆行业安全生产责任进一步压实，常态化实施重大事故隐患动态清零，行业本质安全水平明显提高，安全生产监管效能显著增强；全区工信系统贯彻统筹发展和安全的理念更加自觉，先进适用安全应急装备推广力度进一步加大，工业行业本质安全水平不断提升，为全区工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强有力保障。

二、主要任务
（一）开展民爆行业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提升工作

1.按照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统一部署，对民爆行业重大事故隐患专项排查整治2023行动经验做法进行总结；加大《民用爆炸物品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试行）》政策解读和宣贯力度，提升民爆行业重大事故隐患排查工作质量。

2.民爆生产销售企业要将民爆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纳入企业安全生产培训必学必考内容、纳入企业“晨会”必学内容，企业主要负责人领学带学，在真学真用上下功夫。

（二）开展民爆行业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整治工作

3.认真落实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下发的《民爆行业检查重点事项清单》，各民爆企业要建立落实重大事故隐患排查重点事项清单。坚持监管必宣讲、执法必宣讲，将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贯彻落实情况作为安全生产监管执法的必查内容。

4.持续开展民爆行业安全生产重大事故隐患专项排查整治，紧盯重点场所和环节，严厉整治“四超”（超员、超量、超时、超产）和“三违法”（违章操作、违章指挥、违反劳动纪律）行为，推动重大事故隐患动态清零，生产经营场所主要负责人每月至少一次带队对本单位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整治情况开展检查。压紧压实民爆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完善并落实每一名从业人员的安全生产岗位责任制。

（三）提升民爆行业本质安全水平

5.加快民爆行业数字化转型，探索5G通信、工业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新技术在民爆生产、储存等过程控制环节的深入应用，提升企业安全生产感知、监测、预警、处置和评估能力，积极培育并争创数字化转型、工业互联网试点示范。

6.大力推进民爆行业危险作业岗位少（无）人化，2025年底前，新建（改建、扩建）单条工业炸药生产线所有危险等级为1.1级工房（含中转站台）现场操作人员总数不大于3人，新建（改建、扩建）基础雷管装填生产线接触危险品的现场操作人员总数不大于3人，新建（改建、扩建）单条工业雷管装配生产线接触基础雷管和成品雷管的现场操作人员不大于3人，且单个工业雷管装配工房接触基础雷管和成品雷管的现场操作人员总数不大于6人，生产线定员不符合要求的不再办理民爆生产许可延续初审，不再办理民爆安全生产许可延续初审。

7.有序推进民爆行业老旧生产线淘汰及升级改造。2024年底前，配合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组织对建成10年以上的工业炸药及制品生产线开展安全性评估论证，对安全条件差、难以保障安全生产的实施停产改造。及时淘汰更新达到安全使用年限的民爆专用设备，经过安全评估延长安全使用年限的至多延长一次，并且延长年限不超过两年。

（四）提升民爆安全监管能力和水平

8.严厉打击民爆行业违法违规生产经营行为，对执法检查、群众举报发现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督促企业彻底整改，严格闭环管理。落实安全监管责任，建立安全生产执法检查“全覆盖”常态化工作机制，每年组织开展民爆行业“全覆盖”安全生产检查。认真参加各级组织开展的基层民爆行业安全监管人员“全覆盖”业务技能培训，提升整体执法能力和水平。

（五）提升民爆企业安全生产管理水平

9.落实《民用爆炸物品生产和销售企业安全生产培训管理办法》，加强对行政区域内民爆企业安全生产培训工作的监督检查，严格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考核，将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及排查整治有关要求作为培训考核的重要内容。督促民爆企业主要负责人增强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加强从业人员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切实增强从业人员安全能力。

10.组织开展杜绝“四种心态”专项安全教育行动，着眼提升全员防范意识、敬畏意识和专业能力，坚决杜绝“无知无畏”、“赌博撞运”、“事不关己”、“敷衍应付”安全心态，教育引导民爆生产销售企业员工杜绝“违章指挥、违章作业、违反劳动纪律”，实现从“要我安全”到“我要安全、我会安全”的转变。

11.聚焦从业人员疏散逃生避险意识能力提升，推动民爆生产销售企业每半年至少组织一次疏散逃生演练;按照市安委会办公室要求，推广“不提前通知、不设定脚本、不预设场景、不预设地点”的“四不”应急演练方式，2024年企业“四不”演练占比达到40%；2025年企业“四不”演练占比达到50%；2026年除综合性演练外，基本实现“四不”演练常态化。

12.加快民爆行业安全生产标准化达标创建，健全完善安全管理体系和责任体系，推动民爆生产销售企业安全管理水平一致化和安全生产工作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确保安全投入到位、安全培训到位、基础管理到位、应急救援到位，2025年之前所有民爆生产、销售企业实现二级标准化达标。

13.持续深入开展“四项整治”专项行动。在 2023 年工作基础上,督促全区民爆生产销售企业持续深入开展违规电气焊作业和违规施工、有限空间作业、预防高处坠落和企业外包施工“四项整治”,抓整改、抓深化、抓提升,全面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确保全区民爆行业全面安全稳定。

（六）切实发挥行业管理作用

14.将安全生产作为工业行业管理的重要内容，从行业规划、产业政策、行业标准、行政许可等方面加强安全生产工作。举办企业负责人教育培训、会议活动，将安全生产作为重要讲授内容，树牢企业安全发展理念，推动加强工业行业安全生产提质增效。综合利用技术改造、“工业互联网+安全生产”、淘汰落后、产业升级等手段，推动企业运用先进的本质安全生产技术，提升工业企业本质安全水平。

15.开展各类资金奖补型、荣誉性项目评审，推荐先进、表彰优秀审查等工作中，将申报企业安全生产情况作为重要审核条件；申报类及推荐类项目，将安全生产不良记录作为否决条件，实施“一票否决”；培育、评定的各类中心、示范基地（园区），在培育、创建过程中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有关要求，凡发生重大及以上安全生产事故的，一律停止培育和创建。

16.推荐申报省级企业技术创新项目，推广应用安全生产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促进企业安全生产水平提升。按照工业和信息化部统一部署，配合开展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一致性监督检查和“大吨小标”、非法改装等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治理。

（七）培育壮大安全应急产业

17.配合落实《安全应急装备重点领域发展行动计划（2023—2025年）》。按照工业和信息化部部署和即将研究制发的家庭应急产品规范企业条件，加大相关企业培育力度。配合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开展重点安全应急装备产业链梳理，支持产业补短锻长。推动产业集聚发展，做好安全应急产业示范基地（含创建单位）申报引导工作。
三、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区工信局成立以局主要负责人为组长、各分管领导为副组长、局机关各科室主要负责人为组员的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领导小组，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区工信局安全生产科，分管安全生产工作的局领导任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领导小组办公室牵头，局机关各科室主动参与、积极部署，结合实际有计划地推动全区工业和信息化系统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不断向纵深推进，督促行业龙头骨干企业发挥带头作用，积极落实治本攻坚行动各项任务目标。

（二）强化服务意识。发挥行业协会等社会组织联系政府、服务企业作用，支持社会组织积极参与行业法规政策制定，在信息发布、技术服务、宣传推广、行业自律等方面起到桥梁纽带作用。配合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完成民爆项目评审、民爆行业调研，及时反映企业诉求，反馈政策落实情况，增强服务行业发展能力。

（三）推进行业诚信自律。落实信用建设和信用监管要求，按要求建立民爆企业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和违法违规不良记录，提高违法违规失信成本，推动形成诚实守信的良好氛围。督促民爆企业在安全生产、质量管理等方面加强自我监督、履行法定义务，推动企业开展标准自我声明和服务质量公开承诺，加强协商自律，营造良好市场秩序。

（四）抓好督导落实。局机关各行业管理科室要将治本攻坚三年行动重点任务部署落实情况作为安全督导的重要内容，认真梳理归纳好经验好做法，汇总至安全生产科宣传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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